附16-1

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

学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学生
基本
情况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一寸免冠相片

	
	年级/班级
	
	民族
	
	入学时间
	
	

	
	政治面貌
	
	是否民族高中班
	 是   否
	

	
	全国学籍号
	

	
	银行卡号
	
	开户行
	

	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家庭住址
	
	监护人
联系电话
	

	家庭
成员
情况
	姓名
	年龄
	与本人关系
	工作或学习单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

	申请
国家
助学
金的
主要
理由

	本人因属于如下原因（在打“√”，可多选），家庭经济困难，特提出享受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，请予审核批准。
脱贫家庭学生（脱贫年度：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）
符合资助条件的监测对象家庭学生（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）
城乡低保家庭学生（城市低保家庭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）
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（城市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）
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
孤儿（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学生
烈士子女学生
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学生
支出型困难低收入对象家庭学生
在自治区普通高中民族班就读的学生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如选“其他”需写明具体事项并附上相关困难说明材料）

	个人
承诺
	申请人手写如下承诺：


[bookmark: _GoBack]
(本人承诺以上填写信息真实准确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责任，并取消相应受助资格，退回已享受的学生资助资金。)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初审
意见
	经审核，情况属实。根据规定拟同意其享受     等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。

班主任或评议小组组长签名：
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
审核
意见
	 
经审核，并在校内公示无异议。同意该生享受     等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。


学校负责人签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校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 日



备注：此表需正反两面用A4纸打印。


